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2026年4月公益性岗位招聘简章
根据《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渝人社发〔2016〕239号、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渝就发〔2023〕22号）和《重庆市万州区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的实施细则》万州人社发〔2023〕44号文件要求，结合沙河街道办事处实际工作需求，现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择优招聘。

　　二、拟招聘岗位及数量

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1名（卫生保洁员1名），具体负责沙河街道花青路社区卫生保洁等工作。

　　三、招聘对象及条件
（一）招聘对象

沙河街道辖区内的4050人员（登记失业3个月以上）和登记失业的残疾人员、低保户及贫困人口。

（二）招聘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服从安排；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

（三）以下人员不纳入招聘范围：
1.已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就业创业人员

2.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人员

3.有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人员

4.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5.向外投资入股20万以上  

6.失信被执行人员

7.无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因残疾或患重病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要求的人员

8.其他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

本次招聘采用现场报名和资格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报名时间：2026年4月15日-4月21日 上午9：00-12：00，下午 2：00-5：00。    

2.报名地点：沙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3.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一寸照片2张、中国农业银行卡及其他证明材料（残疾证、低保证等）。

（二）资格审查

由沙河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报名者提交的材料，对照岗位报名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并当场告知报名者是否符合报名条件。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五、招聘方式

本次招聘主要采取综合考察的方式进行，择优录取。由沙河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六、考察结果和公示

根据现场报名审核结果和综合考察情况确定拟录用人员，考察合格后的拟聘人员在辖区公众信息网和沙河街道办事处公示栏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七、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沙河街道办事处按照相关规定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期限为1年。期限届满，沙河街道办事处根据工作需要、本人意向等，经协商一致可按规定续签，服务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八、在岗待遇

全日制公益性岗位支付周期不超过1个月，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支付周期不超过15日。劳动报酬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不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全日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非全日制按规定参保工伤保险或者意外商业保险。

　　九、其他

本招聘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附件：沙河街道2026年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计划招聘一览表
	序号
	招聘单位
	工作地点
	岗位名称
	招聘数量
	岗位描述

	1
	沙河街道办事处
	沙河街道办事处花青路社区
	卫生保洁员岗
	1
	负责花青路社区规定区域卫生保洁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2026年4月15日

